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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开〔2024〕24号                  签发人：毛海港

                             办理结果：B

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0号提案的答复

牛原、张帆、赵晶、张险峰、张全兴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在商务中心区增设社区医院”的提案收悉，经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现代服务业开发区于2022年5月成立，辖区内大部分土地已出让并建设，前期城市总体规划中将原商务中心区主要定位于建设改善型住宅小区、商务办公及商业服务业设施，并未规划单独的社区医院用地，但可依托现有住宅小区的一层商铺，采取购买或租赁等方式用于建设社区医院。
根据《中共三门峡市委办公室、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三办〔2022〕22号）精神，现代服务业开发区不承担卫生健康类社会管理职能，具体社区医院的布点和建设工作由医疗卫生部门组织实施。
下一步，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将积极对接市直相关部门，共同推动社区医院创建，优化社区医院资源配置、提升社区医院医疗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感谢您对现代服务业开发区规划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2024年5月2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党政办   8990001 
联 系 人:王建国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5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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